附件
珠海市饮用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考核办法

为做好我市饮用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的考核工作，参照省有关生态指标考核体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考核办法：

一、考核指标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部门
	分值
	备注

	1
	扶持激励资金使用情况
	市财政局
	20
	扶持资金专款专用（是，得10分；否，一票否决，当年扶持资金激励性部分500万元全部取消），扶持资金规范管理10分（根据相关财政资金管理规定对扶持资金管理情况适当评分）。

	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率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1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参保人数/应参保人数。

100%得10分，100%>分值≥98%得5分，分值＜98%得0分。

	3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率
	
	1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际参保人数/应参保人数。100%得10分，100%>分值≥98%得5分，分值＜98%得0分。

	4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征缴率
	
	10
	征缴率=缴费人数/参保人数

100%得10分，100%>分值≥98%得5分，分值＜98%得0分。

	5
	河涌沟渠截污纳管率
	市市政林业局
	5
	得分=5X（区内已实施截污纳管的河涌数量（条）/区内河涌总数）

	6
	城镇排水设施运行达标率
	
	5
	得分=5X（镇村排水设施运行达标天数/年度天数）

	7
	开展水功能区水质监测（不少于7个河流断面）
	市海洋农业

水务局
	5
	得分=（水质达标个数／水质检测评价总个数）×100%

优秀（大于或等于90%，得5分），

良好（大于或等于80%，得4分），

合格（大于或等于60%，得3分），

不合格（小于60分%，得0～2分）

	  8
	制定了斗门区饮用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市环保局
	5
	已制定，得5分；未制定，不得分。

	9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
达标情况
	
	10
	每一个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的，扣2分。

	10
	饮用水源保护区规范化
建设和管理情况
	
	20
	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标志牌、围网设置情况及有无排污口、有无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等管理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未达到要求的每项扣1分。

	总　　分
	100
	


考核结果应用：

饮用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激励性部分1000万元，根据各市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考核结果计算出应拨付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饮用水源保护区扶持激励资金激励性部分=1000万元X考核得分合计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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